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 

《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

二读《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 

 

  本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对《税务条例》作出修订，以落实二○一○至一

一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就购买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和注册商标的资本开支提

供利得税扣减的建议。 

 

  目前，企业购买专利权和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所招致的资本开支可以获得利

得税扣减，而在香港或境外就三种指明类别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及外观

设计进行注册所招致的资本开支亦可获得扣税。 

 

  为鼓励企业更广泛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和改进，并推动香港的创意产业

发展，我们建议把可扣税的资本开支范围扩展至购买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

商标的资本开支。这三类知识产权是企业较为常用的知识产权，且普遍适用于不

同行业的业务，因此，有关的建议可让更多企业受惠。为此，我们需要修订《税

务条例》的相关条文。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申领扣税的纳税人必须拥有上述三类知识产权的「所

有权权益」，而该等知识产权须用以产生应课税利润。同时，有关知识产权必须

注册，但注册规定只适用于外观设计和商标，因为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包括香

港）均没有为版权设立注册制度。为扣税的目的，香港或境外的注册同样获认可。

我们建议有关的扣税安排以直线法计算，由购买年度开始，连续五年按年扣除。 

 

  另外，我刚才提到，现时购买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所招致的资本开

支已可获得扣税。由于此等权利与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商标的性质相近，

所以我们亦藉此机会，在条例草案中提出修改有关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

的部分扣税条文，以优化现时的扣税安排。 



 

  根据现行条文，企业所购买的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必须在香港使

用，方可获得扣税。条例草案现建议取消有关规定。此外，按现时法例，企业如

果出售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其全数售卖得益均须课税。条例草案现建

议把须课税的售卖得益金额以先前已获得扣税的款额为上限。上述两项建议修订

均与现时《税务条例》下其他可扣税的资本资产的扣税条文一致。 

 

  在加入新的扣税项目和优化现行扣税安排的同时，我们建议加入常用的反避

税措施，以减少避税风险。为此，我们在条例草案中建议把现时适用于专利权和

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的「相联者」反避税条文，同样地适用于版权、注册外观设

计及注册商标的扣税安排。换句话说，如果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全部或部分是从相

联者购入，将不会获得扣税。此外，在「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安排下的知

识产权，将不会获得扣税，但我们会订明豁免条款，使正常商业活动不会受到影

响。我们亦建议授权税务局局长可按情况需要而厘定申领扣税的有关知识产权的

转售交易的真正市值，以及在以单一价格购入或出售多项资产的情况下编配个别

知识产权的买入或出售价格。上述建议的反避税措施已于《税务条例》的其他扣

税条文中普遍采用。 

 

  我们已于去年十一月一日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介本条例草案内的建

议大纲，并已在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发送给立法会的参考资料摘要中解释上述建议

修订。 

 

  代主席，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和尽快通过条例草案，让我们能早日实施

有关措施。 

 

  我谨此陈辞。多谢代主席。  

完 


